
學生依休學申請單流程送交學系、導師及系主任簽核 

學生至線上(教務資訊系統)提出申請，並列印紙本(須經家

長同意簽章)後送交相關單位簽核。 

應用英語學系（所）—休學作業流程 

文件編號：應用英語學系(所)-SOP-017 

法規依據：開南大學教務處註冊組受理學生申請休學事項 
 

 

 

 

將紙本送至註冊組簽核(學生證亦須同時繳回) 

須完成離校程序(學系、生輔組、體育室、圖書館、出納組

等單位審核)後，方可辦理退費及申請休學證明書等事宜。 

經相關簽核單位核可後，即完成休學程序 


